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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周义程蒯佳婷毛思捷黄瑶佳

导报讯 近日，由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组织、
浙江省交通集团下属浙江省交通设计院主编的
《智慧高速公路建设指南（暂行）》（以下简称《指
南》）正式发布。该《指南》是国内首部关于智慧
高速建设方面的指导性文件，由7个章节、5个
附录构成。

智慧高速公路建设有了指导性文件
浙江省交通设计院主编的《智慧高速公路建设指南（暂行）》正式发布

据了解，《指南》编写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申请立项，之
后按照原定计划顺利完成了初稿编制及专家评审工作。但
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指南》编制、评审等工作带
来了困难。在疫情防控期间，《指南》编写组积极响应疫情
防控政策，通过远程办公、视频会议、函审咨询等非接触工作
模式，加班加点，完成了 400 余条征求意见的整理及修改工
作，最终提前 2个月圆满完成编制任务。

《指南》依据《交通强国建设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精神，以浙江省内先行开展的试
点项目和既有研究成果为依托，结合智慧高速公路的内涵
和发展趋势，在明确智慧高速公路建设的原则、目标和内容
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了调研工作、基本应用建设、创新应用
建设、建设管理等具体要求，并以附录形式编写了省内营运
高速公路智慧化提升改造方案、新建智慧高速公路建设方
案和智慧高速公路测试场建设方案，便于公路建设工作承
担单位和相关人员理解、应用。

《指南》的发布试行，为我省智慧高速公路科学建设提
供了指导依据，为推进全省高速公路行业治理现代化、推动
高速公路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更好地满足
经济社会发展及民众出行需求提供了可靠保障。

下阶段，浙江省交通设计院将继续开展智慧高速公路
建设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和完善现行《指南》，为高质量、
高标准推进全省智慧高速公路建设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湖州“四好农村路”建设持续发力

（上接 1版）
这条“樱花大道”的建设也提升了

沿线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南浔区
羊河坝村毗邻墙莫线，与“樱花大道”
为伴。50多岁的费建平是羊河坝村村
民，也是湖州石淙建恒生猪养殖场专
业合作社的农场主。他告诉记者，原来
这条公路很狭小、很破损，大卡车根本
开不进来。生猪出售期间，工人们只能
用推车把生猪一车车运送到大卡车
旁。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17年。

2017 年，南浔区发布了《南浔区农
村公路等级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其中
有提到打造“十线十景”景观线带建设
工程。在此行动计划之下，羊河坝村
7 公里的农村公路被改造提升。日益
完善的交通路网，带来人气的同时，更
为羊河坝村带去了发展动力。“近两年
来我们羊河坝村落户的项目也越来越
多了，为了更好地招商引资，我们村将

加大土地流转力度，到时候羊河坝村
的发展一定会更好。”羊河坝村村党支
部书记高海松自信地说道。

如今，湖州市建设完成的四好农
村路已经陆续在发“光”发“热”，湖州
公路部门依然没有停下建设的脚步。
据悉，到 2022 年底，湖州将累计建成
美丽公路 2500 公里以上，同步建成公
路驿站 81 个；乡级农村公路管理站规
范化创建率达到 100%。今年是“十三
五”的最后一年，也是湖州高质量建设
四好农村路的收官之年，更是四好农
村路推向现代化的启动之年。今年，
湖州公路部门将积极争创四好农村路
全国示范市，在此目标之下，继续夯实
和拓展创建的内涵和基础，完善现有
的农村公路管养制度体系，形成可推
广可复制的经验，让湖州四好农村路
继续向高等级迈进。
□记者袁梦南通讯员温世倩徐梦雅

导报讯日前，海宁市政府接连出
台两个有关农村公路和乡村道路的补
助政策：《海宁市高水平建设“四好农
村路”实施办法（试行）》《海宁市通组
道路建设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为
该市乡村振兴的道路保障提供了强有
力的政策支持。

海宁市曾在全国率先出台农村公
路提升改造实施意见，即《海宁市农村
公 路 提 升 改 造 实 施 意 见（2013-
2017）》。在此政策推动下，海宁市农
村公路建设不断加力，确保了“四好农
村路”建设持续保持良好态势。2018
年，海宁市被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
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授予全国“四好
农村路”示范县称号。随着旧政策的
到期，以及全社会对高水平建设“四好
农村路”的期望和需求加大，急需对农
村公路建设出台新的补助政策，以鼓
励镇（街道）的建设积极性。另外，海
宁市原《乡村公路大中修工程管理办
法》自 2010 年实施以来，随着原材料、
人工成本的大幅增长，补助标准已与
当前的建设环境不相适应，亟需补充
完善。在此基础上，《海宁市高水平
建设“四好农村路”实施办法（试行）》
应运而生。

新政策明确对农村公路的新改建
和大中修分别进行补助：凡县道的新
改建与大中修由市财政负担，乡道、
村道新改建项目由市财政按建安费的
70%进行补助；乡道、村道的大中修工
程由市财政按建安费的 50%进行补
助，比原政策提升了约 20%的补助力

度。为鼓励工程质量建设，凡竣工验
收评为优良工程的项目，市财政按应
补金额的 110%补助，评为合格工程的
按应补金额的 95%补助，凡不合格的
项目，不予补助。

而另一文件《海宁市通组道路建
设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出台，则
是积极回应民众呼 声。通组道路不
纳入公路范畴，但随着海宁市城乡一
体化水平的快速发展和农村汽车保有
量的快速增长，通组道路的使用功能
已接近于普通公路。由于海宁市通组
道路建设时间早、建设标准偏低、部
分道路被重车通行破坏等，路面存在
断板、破碎、沉降等不同程度的病害，
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无法满足群众品
质生活的提升。据调查，目前海宁全
市通组道路总里程已达到 2100 公里，
其中路面宽度 2.5米的有 1151公里，占
比 55%；3 米的有 487 公里，占比 23%。
而目前部分农村居民通过私家车出
行，路面需要拓宽到 4 米-5 米才能满
足通车会车的需要。因此，通组道路
作为“我家门前那条路”受到群众的高
度关注，基层呼声强烈，《通组道路建
设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应运而生。

根据该政策，通组道路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后，由海宁市财政按建巡费
的 35%进行补助，路面宽度超过 5米的
部分不在市财政补助范围之内。根据
计划，海宁市未来五年将再推动 500公
里的通组道路提升改造，确保“我家门
口那条路”更好更宽畅。

□通讯员胡月梅姚岳强 记者郑薇

湖北籍新台州人安全“回家”

导报讯 3 月 21 日上午，2 辆来自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的
返岗大巴车驶进黄岩客运中心，68 名来自江陵县 7 个乡镇的

“新台州人”在接受工作人员健康监测正常、核实登记后，由
各县（市、区）专车带至务工单位。

此次来台人员均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已在台州有就业
岗位、持“健康绿码”（或社区、村组开具的健康证明）和江陵
县新冠肺炎疫情指挥部证明、经所在单位的县（市、区）同意
返岗。重返台州后，不少人都表达了内心的激动。“年前回
去后，因为疫情在家宅了很久，终于可以回到工作岗位赚钱
了。”来自江陵县资市镇的黄先生高兴地说。

据悉，为确保复工复产和返岗护送工作有序安全，荆州
市与台州市采取“点对点、一站式”的转移方式。过程中，江
陵县安排多部门工作人员全程随行护送，坚持“严格防”与

“有序放”“继续静”与“逐步动”相结合，确保外出务工人员
安全返岗。此外，车上配备医务人员、必要的药品及医用物
资，以便及时应对途中出行人员身体不适等突发情况。

黄岩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批返岗人员分别在
台州市椒、黄、路三区及温岭、玉环 30 余家企业工作。其中，
黄岩企业员工有 35 名。目前已有百余名江陵县务工人员通
过‘点对点、一站式’的方式返回台州。下阶段，我们将继续
积极配合黄岩区委、区政府，做好返岗务工人员的核实登记
与交接工作，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见习记者张诗雨通讯员孔婷婷王春贵

海宁连续出台补助政策
助推乡村公路再提升

返岗人员到达黄岩客运中心。孔婷婷/摄

湖州“樱花大道”一景。温世倩/摄


